附件1

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1.1项目名称和预算金额
汕头海关保健中心2026年海关实验室仪器设备更新项目（货物类），预算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1.2 采购项目的功能和目标
本次采购组织研磨仪1台。更新设备后将带来以下具体提升：靶器官的良好低温研磨破碎，对后续细胞裂解与核酸提取的效能至关重要，目前实验室所用的MM400型组织研磨仪不具备冷冻研磨功能，配置的两个重复使用钢罐不易清洁，容易导致交叉污染，不能满足日益增长测病媒生物检测需求。远期实验室将自主开展的高通量测序工作，也需要适配高质量的生物组织研磨设备，以提取高准度和长片段的基因组DNA。配备该仪器后，可显著提升病媒生物的样本破碎效果，提升工作效率，降低交叉污染，也可为后续开展深入研究创造有利条件。
二、采购需求
2.1 政策要求、技术参数和商务要求。
2.1政策要求
★供应商所提供产品应为本国产品。本国产品标准应当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年）34号）的规定，供应商应对其提供的产品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
2.2技术参数
	设备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组织研磨仪
	★1、配置要求：1.组织研磨仪主机，1台；2.适配器24孔和12孔，各1套；3.研磨球5mm/7mm，各1包（每包不少于500粒）；4.离心管或冻存管2ml/5ml，各5包（每包不少于200个）；
▲2、处理样本数量：24*2ml/12*5ml（同时满足样本处理数量*制样管体积）；
▲3、三维研磨转速：覆盖2000-4000转/分范围；
4、仪器系统：组织研磨仪是一款针对生物样品进行快速、高效预处理破碎的设备，通过三维高速运动，使研磨珠与样品之间相互撞击破碎，自带的离心功能，可对粉碎完的样品进行离心，方便后续提取纯化；
5、应用范围：动植物的组织器官、古生物样本、细菌、孢子等；
6、振荡速度：覆盖2.0-6.5米/秒范围；
7、离心速度：覆盖2000-6000转/分范围；
8、最好三维振荡粉碎与离心分离一体设计，节省操作时间，避免环境污染；
9、可以选择带有压缩机制冷功能，控温-40℃~20℃，有效保持样本生物活性特征；
10、彩色触屏操作；
[bookmark: _GoBack]11、可根据实验需求编辑程序：破碎时间、循环次数、离心时间、转速、停止间歇等。


注：1.标注“★”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导致投标（响应）无效。（以采购需求中要求提供的证明资料为准）
2.标注“▲”号条款为重要参数，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响应）条款。
3.其他未标注符号的条款为一般技术参数。 
2.3商务要求
2.3.1售后服务：
①从验收合格之日起一个月内，采购人所购设备各部件发生非人为损坏，中标人应给予无条件更换。从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内，如同一设备一个月内累积2次出现同一问题，中标人必须无条件更换该设备。中标人售后服务人员定期回访，每三个月进行一次保养维修并登记。
②在保修期届满后，中标人应对设备实行终身维修，提供长期上门维修服务，服务费不高于同期市场价。采购人如需修理设备部件，中标人应在收到需修理部件后半个月内修复。并在修复期间，中标人应提供同型号或类似的设备给采购人使用，以避免采购人因设备部件损坏而不能正常运作。
③如该设备需要联接相关信息系统，中标供应商应当协调设备厂家配合信息系统提供方，联接调试好信息系统。
2.3.2质保期/保修期：
①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主机及主机全部组件质保期/保修期不少于3年。（若国家和/或生产厂家对本项目所涉及货物的质量保证期的规定高于本项目的要求，应按国家和/或生产厂家的规定执行。）
②质保期/保修期自双方代表在货物验收报告上签字之日起计算。质保期/保修期内中标人负责提供设备的三包（包修、包换、包退）服务，须有可随时上门提供维护、保修、技术支持等服务。质保期/保修期内货物各部件发生非人为故障的，中标人应负责上门更换同种品牌规格型号的新部件。
③发生人为故障的，中标人应上门更换同种品牌规格型号的新部件，只收零配件成本，不得加收其它任何费用。
2.3.3应急服务：中标供应商能响应故障处理请求和电话咨询，提供7×24小时技术支持，4小时内响应和24小时内提出解决方案，一般应在48小时内派人到现场维修的售后服务。中标供应商应提供维保人员名单、联系电话等。
2.3.4其他要求：
①投标报价为含税报价，根据主机、配件、维保、培训服务等进行分项报价。
②中标人需向用户提供中文操作手册、维护手册、维修手册、备件清单、零部件、维修密码等维护维修必需的材料信息。
③中标价格在中标后的合同实施期间应保持不变，即不因市场价格或政策性价格的调整而增减。（若因中标人责任而导致的需方依据合同条款对中标人的扣款处罚除外）
2.3.5培训：
现场培训：仪器在安装调试同时，中标供应商负责派工程师对用户就仪器原理和基本操作进行现场培训，培训人员人数不限，培训时间视需求单位需要，原则上不少于2天，确保需求单位用户能正常操作。
2.3.6交货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完成所有货物的供货和安装调试，货物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3.1供应商资格条件
3.1.1投标人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3.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3.3 该项目为非涉密项目。
三、合同文本
依照《设备采购合同》（见附件）签订。
